
演講人：葉俊宏律師

日期：109年12月30日

學術研究及教學活動之著作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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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法第1條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原創性

人類精神上創作

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

非屬法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1

原創性：獨立創作，非抄襲自他人之著作，且

足以表現出作者之獨特性及個性

“所謂原創性之程度，固不如專利法中所舉之發明、新型、
新式樣等專利所要求之原創性程度（即新穎性）較高，亦即
不必達到完全獨創之地步。即使與他人作品酷似或雷同，如
其間並無模仿或盜用之關係，且其精神作用達到相當之程度，
足以表現出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即可認為具有原創性”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14號民事判決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1

原創性：獨立創作，非抄襲自他人之著作，且

足以表現出作者之獨特性及個性

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251號民事判決

“有關表達內容之繁簡、使用之辭藻、文字之編排等，由不同教育
及經驗背景之人撰寫，表達風格各有不同，藉此表現撰寫人個人文
筆及個性，倘以具有原創性之表達方式呈現，即得受著作權法保護，
並非僅限於（會計學）第一版、第二版著作之表達方式。此參諸上
訴人所提另著作之財務分析、會計學使用者導向、會計報告分析等
書籍，及一般控制式在資訊化環境之應用、設計內部控制制度之成
本效益分析會計資訊系統之架構文章，與會計學第一、二、三版在
版面編排、文字、圖說之選擇並不相同，即可證之。”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2

人類精神上創作：須為人類或由人類操作、支

配工具所創作的成果

“非自然人創作的著作，非自然人包括：動物或人工智慧，
因不具備法人格，其所創作的著作物也無法產生著作權而
有所權利歸屬”

智慧財產法院107年度民公訴字第4號民事判決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2

2011年印尼黑冠獼猴 (Celebes crested 

macaque) 之自拍照

“the Office will not register

(along with works produced by

nature, plants, or divine or

supernatural beings)”

US Copyright Office：
反方
立場

正方
立場

David Slater(相機所有人) ：

“created the ambience and

technical props that were

arguably designed to facilitate a

monkey taking a selfie”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2

created

聯邦巡
迴上訴
法院

著作權法中得享受著作權益之主體，仍僅規定為人
類(及法人)，因此動物無法成為該照片之著作權人

Naruto v. Slater, No. 15-cv-04324-WHO (N.D. Cal. Mar. 20, 2016)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3

具有一定之表現形式：著作權之保護僅及於該

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

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
。

著作權法第10條之1



著作種類之例示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語言著作：包括詩、詞、散文、小說、劇本、學術論

述、演講及其他之語文著作。

音樂著作：包括曲譜、歌詞及其他之音樂著作。

戲劇、舞蹈著作：包括舞蹈、默劇、歌劇、話劇及其

他之戲劇、舞蹈著作。

美術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

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美術工藝品及

其他之美術著作。



著作種類之例示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攝影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製作方

法所創作之著作。

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

他之圖形著作。

建築著作：包括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其

他之建築著作。



著作種類之例示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視聽著作：包括電影、錄影、碟影、電腦螢幕上顯示之

影像及其它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影像，不論有無附隨

聲音而能附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

錄音著作：包括任何藉機械或設備表現系列聲音而能附

著於任何媒介物上之著作，但附隨於視聽著作之聲音不

屬之。



著作種類之例示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

電腦程式著作：包括直接或間接使電腦產生一定結果為

目的所組成指令組合之著作。

衍生著作：就原著作改作(翻譯、編曲、改寫、拍攝影

片或其他方法)之創作。

編輯著作：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

表演著作：對既有著作或民俗創作之表演。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4

非屬法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1.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包括公務員於職務上草

擬之文告、講稿、新聞稿及其他文書)。

2.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3.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

冊或時曆。

著作權法第9條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4

非屬法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4.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5.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大學法第28條規定，學生成績考核由大學列入學則，報
本部備查。爰大學辦理期中、期末考試仍屬學校依大學法
及學則所為之成績考核事項”

國家考試試題

大學期中、期末考試題

教育部於95年2月14日台高(一)字第0950008784號函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oYLbK8WuY



Q&A
「創見」及「調查結果」是否能受到著作
權法之保護?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著作權所保護者乃觀念之敘述，非觀念本身……故關於自然科
學之著作，著作人之創見，任何人予以引用，自需逐項加以註明
其出處，方不致使人誤認為係引用者之創見，……，若僅係基本
觀念之敘述，縱文字表達語法相同，僅需非文字全然相同，應無
刑責可言。唯有如此解釋方能兼顧自然科學之發展與著作權之保
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79年度上易字第5號刑事判決）

創見

創見所涉之「觀念」並非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但其
「敘述」則可受到低度的著作權保護



著作受保護的要件

“本件系爭調查報告整體固屬著作，然本案被上訴人台○公司委
託威○公司製作所刊登之廣告，引用自上訴人蓋○普公司之民意
調查報告者，並非整篇「著作」，而僅係「五七．八％」此一數
據而已，此數據為一事實，並不受著作權法保護。上訴人雖主張
此一數據為調查之結果，與整個著作不可分云云。然如同一個科
學家，無論花了多少心力研究，得出一研究定理，一新發現，或
一新數理概念，其論文固受保護，然其定理，發現或數理概念僅
為一概念或事實，人人皆得利用更為新的研發。”
（臺灣高等法院84年度上字第314號民事判決）

調查結果

調查結果所涉之事實並非著作權法保護的客體，但其敘
述仍有受到著作權保護之可能



著作權的內容

著作人格權
• 公開發表權(第15條)
• 姓名表示權(第16條)
• 禁止變更致損害名譽權(第17條)

「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
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

侵害救濟

• 民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第85條)
• 民事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85條)
• 刑事處罰(第93條)



著作權的內容

Q&A

https://tw.appledaily.com/headline/20201217/EQBTVSJZVVCCPPKS7X6I57IQD4/



Q&A
案例中學術期刊內的「我國」文句遭他人
刪改為「台灣」，該期刊的著作權人能否
主張著作權法上之權利?

著作權的內容



試答

著作權的內容

著作權法第17條:「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
割裂、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 形式
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

“不當變更禁止權之目的在於確保著作之完整性，避免著作因他
人之竄改而貶損價值，導致名譽受損，故亦稱禁止醜化權或同一
性保持權。是否構成侵害著作人之不當變更禁止權，端視改變結
果有無影響著作人之名譽為斷，並非謂任何改變行為，即屬侵害
行為。”(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著訴字第42號民事判決)

法院多以「並未失去原著作之美感」等理由而認為「未
達損害期名譽」之程度



法院多

著作權的內容

漫畫名稱:SD2灌籃二部
（Sweet Dream Two）

作者署名:北卓也

出版公司:台灣井上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在故事結構、人物設計及場景鋪陳上復與原告灌籃高手著作高
度雷同，自難使讀者不將系爭著作與原告之「灌籃高手」著作產
生聯想，對原告之名譽及人格自亦將產生一定評價”

臺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智上字第14 號民事判決



著作權的內容

著作財產權(第22至29條)

• 有形利用:重製、公開展示、出租、散布
• 無形利用: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公開演出、

公開傳輸
• 再利用:改作、編輯
• 表演著作專有:錄音、錄影或攝影；就經重製於錄音著作

之表演進行出租、公開傳輸及散布

• 民事損害賠償(第88條):「所受損害所失利益」、「侵害人因
侵害行為所得之利益」擇一

• 民事排除侵害(第84條)及請求海關查扣侵權物(第90-1條)
• 刑事處罰(第91至96-2條)

侵害救濟



著作權的內容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21224/143708.htm

公開傳輸 重製



著作權之歸屬
學術
研究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

產學合作(合作機構)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之著作權歸屬

• 大學法第17條：「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4條第4項：「大學、獨
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
資格審查；其審查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教授及講師於「教學及研究」之職務範圍
內，屬於受學校聘任之關係。

學術
研究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之著作權歸屬

• 著作權法第12條：「
(第1項)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
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
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
(第2項)依前項規定，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
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
未約定著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
聘人享有。
(第3項)依前項規定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者，
出資人得利用該著作。」

學術
研究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之著作權歸屬
學術
研究

有契約約定

• 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均依契約約定
• 若著作財產權是約定歸受聘人(教授)所有，
則出資人(學校)得利用該著作

無契約約定

• 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均歸受聘人(教授)
• 出資人(學校)得利用該著作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之著作權歸屬
學術
研究

教學及研究之職務範圍

利用學校資源所產出

著作權歸學校所有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之著作權歸屬

•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6條:「
政府補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究機關（構）依
法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之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
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得之研究發展成果，
得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
授權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

學術
研究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之著作權歸屬

科技部

教育部

• 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公立研究機構

•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 教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學術
研究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之著作權歸屬

• 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3條:「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執行本部補助、委託
或出資研究計畫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參酌研發
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對市場之影
響或涉及國家安全，經本部認定應歸屬國家所有
者外，依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歸屬於各執行研究發展之單
位所有。」

學術
研究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之著作權歸屬

• 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3
條:「資助機關補助、委託、出資或公立研究機
關（構）依法編列科學技術研究發展預算所進行
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所獲得之研發成果，除經資
助機關認定歸屬國家所有者外，歸屬執行研究發
展之單位所有。其研發成果之收入，應依第十七
條至第十九條規定辦理。」

學術
研究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之著作權歸屬

• 教育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4 條:「研發成果，應歸屬學校所有。但研發成
果涉及國家安全、對公共利益或經 濟有重大影
響，或其他經本部認定應歸屬國家所有者，不在
此限。」

學術
研究



產學合作(合作機構)之著作權歸屬

•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5條:「
學校辦理產學合作，應與合作機構簽訂書面契約，
定明下列事項：……
四、產學合作獲得研究發展成果者，應定明研究
發展成果及其收入之歸屬與運用。……」

若產學合作未涉及政府資助，則成果的著作權
歸屬以學校與合作機構間的書面約定者為準

學術
研究



產學合作(合作機構)之著作權歸屬

•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9條:「
產學合作方式涉及政府機關出資、委託辦理或補
助者，應符合各該政府機關之法規規定。學校接
受教育部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計畫，其成果歸屬、管理及運用，按其為科技計
畫預算或非科技計畫預算，適用或準用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之規定，或依
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學術
研究



政府計畫及產學合作
學術
研究

提醒

• 依照教育部函釋之意旨，就各項研究計畫及補
助計畫(包含產學合作及政府、公民營委託計畫
等)，除有特殊情形外，應以由「學校具名」簽
訂合約，尚不得由「校內單位具名」或「教師
個人名義」為之。

教育部於101年3月6日臺人（一）字第1010033235號函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之著作權歸屬

「二人以上共同完成之著作，其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
利用者，為共同著作」(第8條)
「共同著作各著作人之應有部分，依共同著作人間之約
定定之；無約定者，依各著作人參與創作之程度定之。
各著作人參與創作之程度不明時，推定為均等」(第40條)

平行合作(教授間)

反之，能分離利用者則各自擁有其創作部分的著作權

學術
研究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之著作權歸屬

• 著作人格權:「共同著作之著作人格權，非經著作人
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各著作人無 正當理由者，
不得拒絕同意。」(第19條)

• 著作財產權:「共有之著作財產權，非經著作財產權
人全體同意，不得行使之。」(第40-1條)

可考慮自共有人中選定代表行使之人來行使權利

平行合作(教授間)

學術
研究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之著作權歸屬

垂直合作(助理)

• 專任助理
• 兼職助理(僱傭型)

學術
研究

工作內容是否為提供一定之勞務(整理資料、
從事例行實驗)，而非完成一定事務?

是否有投保勞健保?
是否受學校教授之指揮監督?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之著作權歸屬

垂直合作(助理)

著作權法第11條：「
（第1項）受雇人於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雇人
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雇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
約定。
（第2項）依前項規定，以受雇人為著作人者，其著
作財產權歸雇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
歸受雇人享有者，從其約定。」

學術
研究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之著作權歸屬
學術
研究

有契約約定

• 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均依契約約定

無契約約定

• 著作人為受僱人(助理)
• 著作財產權歸僱用人(學校)所有

與助理間為僱傭關係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之著作權歸屬
學術
研究



小結總結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

產學合作(合作機構)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

聘任關係+視學校與教授間的契約約定

資助計畫有無認定成果歸屬，若無則歸屬於研發單位

視有無涉及政府資助，若無則視與廠商間的書面約定

合作型態+視相關契約或法律關係而定

學術
研究



著作權之歸屬
學術
研究

學術文章(大專院校)

研究計畫(資助機關)

產學合作(合作機構)

共同完成(內部關係)



教學
活動

利用第三人著作編制教材及進行教學

播放第三人之視聽影片

遠距線上教學、開放式課程

學生作業及論文指導之著作權歸屬



利用第三人著作編制教材及進行教學
教學
活動

著作權法第46條第1項：「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及其擔任教學之人，為學校授課需
要，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教學目的下的合理使用

立法目的 • 「各類補習班」則不在本條適用範圍內

著作權法第47條第3項：「
依法設立之各級學校或教育機構，為教育目的之必要，
在合理範圍內，得公開播送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利用第三人著作編制教材及進行教學
教學
活動

著作權法第52條:「
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
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教學目的下的合理使用

學術倫理角度

• 「引用」目的為以一部或全部抄錄的方式利用他人著
作，當作自己論述的引證或不同意見的方式呈現

• 以符合學術倫理的方式將他人著作進行引註以資分辨



「引用」及「抄襲」的區辯
教學
活動

“所謂「引用」，係援引他人著作用於自己著作之中。
所引用他人創作之部分與自己創作之部分，必須可加
以區辨，否則屬於「剽竊」、「抄襲」而非「引用」”
（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19號刑事判決）

法院實務

著作權法第64條第1項:「依……第52條……條規定利用他
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教學
活動

可否在課堂中播放第三人之視聽著作?Q&A

利用第三人著作編制教材及進行教學



教學
活動

• 在教學現場播放第三人之視聽影片，屬於「公開
上映」，縱使使用嵌入YouTube影片網址的方法，
亦同，因此除非是出於「引用」之目的，否則無
法援用前述規定主張合理使用

播放第三人之視聽影片

建議使用該著作之公播版



利用第三人著作編制教材及進行教學
教學
活動

可否將教學現場同步上傳進行遠距
線上教學，或錄影後上傳作為開放
式課程?

Q&A



遠距線上教學、開放式課程教學
活動

1.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著作之性質。
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 上傳至網路空間之行為屬於「公開傳輸」，並不屬於
前述著作權法可主張教學目的合理使用之範疇

• 雖有論者認為或可援引著作法第65條第2項之一般性
合理使用規定，但多數說認為對於該著作之潛在市場
影響過鉅，較難通過合理使用的檢驗

建議儘可能移除他人著作後才放置在網路上



學生作業及論文指導之著作權歸屬
教學
活動

“學生在校期間，如果教師僅給予觀念之指導，
而由學生自己搜集資料，以個人之意見，重新詮
釋相同想法或觀念，而以文字表達其內容，撰寫
研究報告，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人，應受著作
權法之保護，享有、行使著作權。”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109號民事判決）

反之，若教師有實際參與，則需視該創作能否分離
及與學生的法律關係及契約約定而定

智著字第09516001330號



學生作業及論文指導之著作權歸屬
教學
活動

“OOO上訴意旨雖以其對系爭學生畢業專題報告之題目訂
定、資料收集等均有高度參與，並就報告內容及文字修改
潤飾，擔任指導教授，為共同著作人之一……另著作權人
審查自己之著作，顯不符合審查制度之目的，且指導教授
擔任指導學生考試委員，自係審查學生提出之論文是否符
合格式，表達內容有無錯誤，因此，指導教授未參與論文
之表達，亦為論文之考試委員，故非共同著作人，否則與
審查制度相違背。”
（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刑智上訴字第11號判決）

若教師主張有參與
學位論文的撰寫

建議就未來規劃有其他使用之部分自學位論文中剔除



學生作業及論文指導之著作權歸屬
教學
活動

“原告(註:學生)之著作主要係經被告(註:教授)之指導，
或是沿用被告先前論著之文獻，對於是否構成無實質近似
之質與量之判斷，自須採取比較嚴格之標準，……。否則，
指導學生於加引註之情形下，可引用指導教授原創性甚高
之文章，而指導授教卻不能引用指導學生引用指導教授原
創性甚高之文章所寫成原創性甚低之文句，顯然違反著作
權法保護創作之原意。”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6年度智字第18號民事判決）

教授參考學生之報告

教授引用學生之報告雖較不易構成抄襲，但仍建議引用
時有所引註




